
 

山东农业大学学生工作处通知 
山农大学通字【2014】39 号 

 

关于做好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实名登记工作的通知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4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

业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4]22 号）和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有关

文件要求，深入实施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计划。为切实做好我

校未就业毕业生就业跟踪服务和就业质量年度报告编制工作，现将 2014 届

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实名登记工作通知如下。 

一、目标任务 

“山东高校毕业生离校未就业实名管理服务系统” 在“山东高校毕业

生就业信息网（www.sdbys.cn）”数据基础上建立，是对山东生源高校毕业

生离校后的就业情况进行管理服务的信息化平台，是省就业信息网管理服

务功能的延伸。政府就业主管部门通过实名登记和就业信息跟踪把择业派

遣期（2 年）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全部纳入公共就业人才服务范围，对

有就业意愿的，及时提供用人单位信息；对有创业意愿的，组织其参加创

业培训，提供创业服务，落实创业扶持政策；对暂时不能实现就业的，组

织参加就业见习和职业培训；对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提供有针对性的就

业援助。地方和高校将综合运用各项政策措施和服务手段，力争使每一名

有就业意愿的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在毕业半年内实现就业或参加到就业

准备活动中。 

二、实名登记范围 

实名登记范围为择业派遣期内派遣或改派回生源地的山东生源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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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即报到证签发回生源地的毕业生，包括待就业，或离校前通过非派遣

省外签约、签订劳动合同、灵活就业、出国学习工作、自主创业、应征入

伍等形式就业的毕业生，其中待就业的毕业生为重点实名登记和跟踪对象。

外省生源的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按照生源所在省的有关政策办理。 

三、实名登记程序 

1、毕业生离校派遣前实名登记程序。就业去向为“回生源地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的毕业生点击“就业方案信息确认”栏目进入就业方案信

息确认界面，对信息确认无误后点击“以上信息无误”按钮，系统将转入

实名登记界面，提示毕业生进行实名登记、暂不登记或放弃登记等操作。

毕业生可按照提示进行“实名登记”，也可选择“暂不登记”，待毕业离校

后到生源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现场报到前再进行实名登记，最好不要

选择“放弃登记”，否则将无法办理回生源地报到手续。 

2、毕业生离校派遣后实名登记程序。根据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要求，未就业毕业生离校派遣后在生源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报到

前必须按照以下程序进行实名登记：毕业生使用个人帐号密码登录省就业

信息网个人专区，在左侧“离校未就业实名管理服务”栏目点击 “登录实

名管理服务系统”，按照系统提示要求维护个人基本信息和就业信息，进行

实名登记工作。实名登记后即完成了回生源地网上报到手续，毕业生可随

时通过系统了解地市就业主管部门提供就业创业政策、招聘需求等信息，

获取当地就业主管部门提供的各类就业服务。 

毕业生实名登记后可通过“就业信息维护”栏目，对个人就业信息进

行维护更新，将离校后新签订的省内外就业协议书、劳动合同、自主创业

营业执照、省外非派遣协议、出国学习或工作证明、征兵入伍等就业信息

进行录入提交。毕业生也可通过系统查看由本人、主管部门、学校三方维

护的个人就业信息，如有异议，可通过“意见反馈”栏目对主管部门或学

校录入的就业信息内容提交反馈意见或进行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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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院使用程序 

学院使用学院帐号密码登录省就业信息网学院专区，点击“实名管理

服务”栏目进入“离校未就业实名管理服务系统”专题页面，进行就业信

息跟踪和已跟踪信息查询工作。学院利用“就业信息跟踪”功能，输入查

询条件可对所有毕业生离校后的就业信息、联系方式进行跟踪登记，根据

毕业生提交的省内外就业协议书、劳动合同、灵活就业证明、自主创业证

明、出国学习工作等就业证明信息对毕业生就业状态进行维护更新；利用

“已跟踪信息查询”功能，输入查询条件可对已跟踪对象有关信息进行查

询和进一步跟踪。 

五、几点要求 

1、高度重视。各学院要切实做好离校后未就业毕业生的实名登记和就

业跟踪工作，跟进了解离校后毕业生的就业状况，继续关注毕业生成长成

才，继续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岗位信息和求职帮助，全力做好信息衔

接和服务接续工作。 

2、加强宣传。各学院加大政策宣传力度，让毕业生了解国家实施的离

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计划，主动进行网上实名登记，更好地利用

各地就业创业优惠政策，尽早实现个人就业成才目标。 

3、确保真实。各学院、有关部门要充分利用实名登记管理服务系统，

做好毕业生就业信息收集分析和维护更新工作，真实充分反映我校毕业生

实际就业情况，为学校年度就业质量报告编制提供客观有效依据。 

                                       

 

学工处 

                                    2014 年 6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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